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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动态

2008年 5 月 30日

·公司证券

证监会关于规范控股、参股期货公司有关问题的规定

证监会发布《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实施前后有关人员

任职资格的衔接规定

·金融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诉讼仲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

干规定

·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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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公司证券公司证券

公司证券

证监会关于规范控股、参股期货公司有关问题的规定

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规范控股、参股期货公司有关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明确现阶段同一主体控股和参股期货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 2家。其中，控股期货公司的数量不

得超过 1家。

《规定》要求，现有期货公司的股权结构及相关投资主体控股、参股期货公司的行为不符

合上述规定的，应当及时整改，并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2年内达到监管要求。该《规定》将自

2008 年 6 月 1日起施行。

为了能够清楚、准确认定控股、参股期货公司的情况，《规定》对相关标准进行了明确。

其中，在四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控股期货公司。

根据标准规定，出资额占期货公司出资总额 50%以上的；出资额的比例虽然不足 50%，

但依其出资额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期货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出资额的比例

虽然不足 50%，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其实际支配的表决权足以对期货公司

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能够决定期货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虽不是期货

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存在上述一种

情况，即可认定为控股期货公司。

在参股期货公司的认定标准上，《规定》指出，“参股”是指在不构成控股期货公司的情

况下，直接持有期货公司股权，以及不直接持有期货公司股权，但是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间接持有期货公司股权。

同时，《规定》还对不计入控股、参股期货公司数量范围的情形做出了规定，具体包括直

接及间接持有期货公司 5%以下(不含 5%)股权；同一主体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证券公司的股权

而控股、参股期货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查看全文

回目录

证监会发布《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实施前后有关人员

任职资格的衔接规定

证监会已于 2007 年 7 月 4日发布并实施《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7 号）。为了明确实施前后期货公司有关人员的任职资格衔接事项，

http://www.csrc.gov.cn/n575458/n575667/n4231514/n4231533/n4696680/10446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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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制定了《〈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实施前后有关人员

任职资格的衔接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施行。

一、《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高管办法》）

实施前任职的期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业部负责人，截至《高管

办法》实施之日尚未离任的，其任职资格在《高管办法》实施后仍然有效。

《高管办法》实施前任职的期货公司董事、监事（董事长除外），截至《高管办法》实施

之日尚未离任的，在《高管办法》实施后可以继续任职。

二、《高管办法》实施前任职的期货公司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营业部负责人，在《高

管办法》实施后离任的，适用《高管办法》第 34条。

《高管办法》实施前任职的期货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在《高管办法》实施后离任的，

适用《高管办法》第 44条。

三、《高管办法》实施前期货公司自行任用的首席风险官，在《高管办法》实施后，应当

按照《高管办法》的规定申请并取得任职资格。

四、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具有期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任职资格但尚未通过

资质测试的人员，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年内通过资质测试。逾期未通过资质测试的，其

任职资格自动失效。

《高管办法》实施前任职并且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离任的期货公司监事会主席、独立

董事，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年内按照《高管办法》的规定申请并取得相应的任职资格，

逾期未取得任职资格的，不得继续任职。

五、本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施行。

查看原文

回目录

·金融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规定，现就个人向"5.12"地震
灾区（以下简称灾区）捐赠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通知如下：

一、个人通过扣缴单位统一向灾区的捐赠，由扣缴单位凭政府机关或非营利组织开具的汇
总捐赠凭据、扣缴单位记载的个人捐赠明细表等，由扣缴单位在代扣代缴税款时，依法据实扣
除。

二、个人直接通过政府机关、非营利组织向灾区的捐赠，采取扣缴方式纳税的，捐赠人应
及时向扣缴单位出示政府机关、非营利组织开具的捐赠凭据，由扣缴单位在代扣代缴税款时，

http://www.csrc.gov.cn/n575458/n575667/n4231514/n4231533/n4696680/104473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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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据实扣除；个人自行申报纳税的，税务机关凭政府机关、非营利组织开具的接受捐赠凭据，
依法据实扣除。

三、扣缴单位在向税务机关进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时，应一并报送由政府机关
或非营利组织开具的汇总接受捐赠凭据（复印件）、所在单位每个纳税人的捐赠总额和当期扣
除的捐赠额。

四、各级税务机关应本着鼓励纳税人捐赠的精神，在加强对捐赠扣除管理的同时，通过各
种媒体广泛宣传捐赠扣除的政策、方法、程序，提供优质纳税服务，方便扣缴单位和纳税人具
体操作。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查看原文

回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现就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后，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问题通知如

下：
自 2008年 1 月 1日起，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查看原文

回目录

·诉讼仲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

干规定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
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就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在死刑案件的办理过程
中相应的职责和义务进行了规范。

该规定的主要变化包括：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应减免援助律师复制材料费用；规定了人
民法院不准许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再次拒绝指定律师辩护；规定了辩护律师须具有刑事案件出
庭辩护经验；还规定了被指定律师不得将案件转由律师助理办理

查看全文

回目录

http://www.chinatax.gov.cn/n480462/n480513/n480902/7892462.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480462/n480513/n480902/7893062.html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5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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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 5月 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 在法律适用部分，明确了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应当适用的法律以及适用法律的
优先顺序；确定船舶碰撞责任优先适用海商法

1.2 在责任主体部分，将海商法规定的碰撞船舶的赔偿责任转化成为责任人的赔偿责
任；

1.3 在碰撞责任部分，针对法院对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确定的过失比例责任原则存
在不同理解的问题，《规定》对碰撞船舶船载货物权利人如何提起诉讼以及承运船舶碰撞
责任的承担原则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4 在沉船沉物的清除打捞部分，对能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作出了规定；
1.5 在证据认定部分，《规定》充分考虑了船舶碰撞案件证据稀少且容易被篡改等特

点，依据海诉法针对船舶碰撞案件确立的证据保密和禁止翻供等基本原则，对此类案件中
证据的出示时间以及主管机关作出的调查材料的证据效力等作出了规定。

查看全文

回目录

·其他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

2008 年 5 月 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发布《关于深化电信

体制改革的通告》，通告指出：基于电信行业现状，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

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

通并入中国移动。

通告要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六家基础电信

运营尽快形成正式方案报相关部门。如改革方案涉及公司重组、网络资产转让、上市公司合并

等问题，实施中应遵循国际惯例，遵守境内外资本市场运作规则。同时，通告指出改革重组与

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即 3G牌照相结合，重组完成后发放 3G牌照。

通告指出，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发放三张3G牌照，支持形成三家拥有全国

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和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电信

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竞争架构得到完善；自主创新成果规模应用，后续技术不断发展，自主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5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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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电信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监管体系继续加强，广大人民群众

充分分享电信行业发展改革的成果。

查看全文

回目录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59141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5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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